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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普陀区的中远两湾城社区是全市城区范围内规模

最大的社区， 建成时间已超 20 年， 共有 96 个楼栋、

11599 户居民。 今年 6 月， 全市首家“居委法苑” 在该社

区正式揭牌， 以居委为切入点， 发挥司法能动性， 是为居

委赋能赋效、 激活社区自治活力的一次全新探索。

在这样的超大型社区内， 不仅有电梯老旧面临更换的

问题， 邻里纠纷、 家庭矛盾等情况也层出不穷。 而“居委

法苑” 揭牌半年以来， 社区的换梯工作正有序推进， 近

40 件矛盾纠纷也得到了妥善化解。

  众所周知， 很多老旧

社区楼栋内的电梯已超出

安全使用年限， 亟需更

换。 据中远两湾城社区居

民反映， 该社区的不少电

梯在运行过程中， 多次出

现梯厢晃动、 骤降等故

障， 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但电梯更换需业主共同决

定并动用维修基金， 不仅

工作流程复杂， 且需各方

形成合力。

2021 年， 中远两湾

城形成了“楼事楼议” 的

小型业委会议事机制， 探

索出一条适合超大型社区

的楼组规模议事协商规范

流程， 即： 在居委党支部

的领导下， 形成以楼栋为

单位协商和投票的楼事楼

议—小型业委会机制， 并

成功更换 147 号楼的电

梯。 社区也就此将成功的

换梯经验向其他楼栋推

广。 在此基础上， 今年 6

月， 普陀区人民法院在中

远两湾城第三居委会设立

“居委法苑”， 并派驻下沉

法官参与社区换梯工作的

全过程。

在换梯方案的形成阶

段， 所有业主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如何妥善使用维修基

金。 下沉法官走进社区， 不

仅要从法律角度评估换梯方

案的可行性和存在的风险，

维修基金的使用和公示， 还

要就动用维修基金和筹集换

梯资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

种法律风险予以提示。 此

外， 他们还要督促物业方对

资金筹集、 使用的情况依照

法律规定进行公示， 从而保

障业主的知情权； 在换梯施

工合同的签订过程中， 他们

也会就合同中可能涉及的法

律风险和诉讼风险， 为居民

提出合理建议。 这一系列的

举措为整个换梯流程的顺利

推进提供了法律保障， 居民

对换梯工作十分满意。

截至 10 月， 整个中远

两湾城社区 206 部电梯中，

170 部已逐步推进更换， 其

中 83 部已投入使用。 换梯

完成后， 下沉法官还将继续

在社区范围内进行普法宣传

活动， 普及涉电梯纠纷如何

维权， 并倡导业主文明使用

电梯， 有不少居民积极报名

成为志愿者， 要继续为社区

换梯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超大型社区内， 邻里

之间不和谐的“小插曲”

在所难免。 张先生在装修

过程中， 将自家入户门由

内开改为向外开， 不仅严

重影响同一楼层的邻居王

先生一家通行， 还存在安

全隐患。 为此， 王先生明

确表示反对， 居委会多次

介入调解， 但双方矛盾一

直未能妥善化解。 小区居

委通过“居委法苑” 平

台， 邀请普陀法院派法官

介入。

考虑到该类纠纷具有

典型性， 下沉法官以《民

法典》 中关于相邻权的法

律规定作为切入点， 向当

事双方释明法理、 讲清情

理， 同时， 还邀请街道

“靠谱解纷中心”、 社区律

师、 社区退休干部、 热心

居民参与调解， 为和睦邻

里关系、 化解矛盾纠纷提

供基层智慧。 最终双方达

成和解。

徐先生一直为楼上住

户在阳台外加装雨棚产生

的噪音所困扰， 但楼上的

毕先生认为自家顶棚不属于

违法搭建行为， 不同意拆

除， 双方矛盾愈演愈烈， 居

委会邀请法官下沉社区指导

调解。

调解过程中， 法官向

业主双方介绍了类似的判

例， 分析加装雨棚可能产

生的安全隐患， 并对诉讼

产生的成本、 风险进行提

示。 居委会工作人员再从

邻里关系角度做工作， 不

到一小时， 双方便签署了

《调解承诺书》。

“居委法苑” 在社区里

不光只依靠法官的专业力

量， 还吸纳了一批热心群

众进驻。 凭借着对社区基

本情况、 楼栋居民和矛盾

的了解， 他们能迅速了解

和回应居民需求， 使矛盾

纠纷化解的效率和效果更

理想， 进一步激发社区自

治活力。 不到半年时间 ，

中远两湾城近 40 件矛盾纠

纷得到妥善化解， 往年高

发的物业费诉讼实现了零

增长， 而已讼物业费纠纷

也已得到 100%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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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生态最小单元要做最可靠支点
全市首家“居委法苑”探索法治化社区治理新场景

换梯提速 87部已投入使用

化解纠纷 40件矛盾被妥善解决

  “居委法苑” 到底是如何推动矛

盾化解的？

记者了解到， “居委法苑” 通常

在居委常设机构， 实现与属地居委会

合署办公， 确保群众“能找得到人、

能得到答复、 能解决问题”。

“居委法苑” 通过对矛盾进行分

层过滤， 使解纷呈现阶梯式。 微小矛

盾通过志愿者便可化解， 小矛盾由社

区工作者化解， 真正突出的、 需要专

业裁决的纠纷再交由法官介入解决，

不仅节约司法资源， 也提升了司法效

率。 派出所、 平安办、 信访办、 司法

所及法院 5 家单位作为纠纷化解的护

航力量， 纠纷调处过程中， 有利于提

升矛盾调处率， 增强微小矛盾、 小矛

盾相关主持主体的公信力， 有较强的

示范效应， 有利于持久营造良好的楼

宇自治环境。

“居委法苑” 的设立， 不仅适用

于某一个社区， 还为后续更多社区的

治理场景提供参考。 作为下沉法官中

的一员， 普陀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罗钰

卿法官表示： “目前已成功设立的两

家“居委法苑” 在纠纷化解、 诉源治

理、 提升社区依法治理能力等方面都

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形成了可复制、

可借鉴、 可推广的法治化社区治理场

景。” 未来， “居委法苑” 的成果将

向辖区十个街镇推广， 将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嵌入社区治理的各个环节，

推动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 让社

区这个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成为法治

生态最可靠的支点。

分层过滤

阶梯式推动矛盾化解

  普陀区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明

显， 今年重阳节前夕， 普陀法院立案

庭法官走进“居委法苑”， 为老年居

民开展普法讲座， 进一步了解老年居

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法律困惑， 并

针对老年居民生活中遇到的常见法律

问题， 编写了老年人权益保障宣传手

册， 以生动形象的案例帮助他们理解

相关法律规定的含义， 明晰维权方

式， 参与活动的老年居民赞不绝口。

法官向记者介绍： “因老年群体

的特殊性而引发的监护权纠纷、 继承

纠纷、 赡养纠纷等时有发生， 有必要

为老年人提供‘定制’ 的法律服务。”

针对银发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普

法教育不仅有利于家庭单元的和谐稳

定，更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形成。

普陀法院立案庭还将继续以“居委法

苑”为平台，进一步收集老年群体权益

保护诉求， 以老年居民喜闻乐见的方

式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丰富送“法”的

形式， 让银发群体在诉前充分感受司

法温度， 提升对司法的信任度。

守护银发族

下沉社区开普法讲堂

“居委法苑” 通过对矛盾进行分层过滤， 使解纷呈现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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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前夕， 法官及法官助理来社区向老年居民普法

法官下沉进社区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和普法活动


